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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住建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》、《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条例》、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加强

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闽人社办〔2023〕

70 号）、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明确专业技

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及专业技术领域的

通知》（闽人社办〔2023〕222 号）等要求，结合我省住建领域

专业技术特点和行业发展需求，省住建厅编制了住建领域专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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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习指南，各施训机构需根据指南做好

培训工作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学习对象 

全省企事业单位中从事住建领域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。 

二、学习目标 

通过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培训，促使专业技

术人员不断进行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方法等主要内容的

知识更新，提升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，更好地为人才强省战略服

务。 

三、学习内容 

围绕 2024-2026 年住建领域培训工作重点，结合行业发展趋

势，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专业划分设定继续教育学习内容

为专业基础必修 30 学时，专业岗位（勘察设计、工程施工、工

程管理）中选修 30 学时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专业基础类：政策法规、建设安全（突出典型事故案

例分析、燃气安全、消防安全等）、技术革新（突出装配式建筑、

智能建造、海绵城市、信息模型 BIM 应用等）、节能环保（突出

“双碳”、绿色建筑、建筑节能等）、历史建筑保护、无障碍环境

建设、工匠精神等； 

（二）勘察设计类：岩土工程勘察设计、建筑设计、建筑结

构设计 、建筑电气设计、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、建筑给水排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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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、建筑暖通空调设计、风景园林设计、建筑装饰设计、市政

路桥设计、市政给排水设计、城市燃气设计、城市环境卫生设计等； 

（三）工程施工类：岩土工程施工、建筑工程施工、建筑机

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、市政工程施工、建筑装饰施工、建筑给水

排水工程施工、建筑电气工程施工、暖通与空调安装、城市燃气

施工、风景园林施工、建筑智能化施工等； 

（四）工程管理类：工程建设管理、工程检测、工程造价、

工程质量安全监督、工程监理、房地产管理、给排水系统工程管

理等。 

四、学时要求 

住建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专业科目继续教育时间，每年累

计不少于 60 学时（其中基础必修 30 学时，其他选修 30 学时），

当年继续教育需在次年 2 月底前完成。学时计算及登记按闽人社

办〔2023〕70 号、闽人社办〔2024〕74 号文要求执行，原则上

线上培训每天不超过 12 学时，线下培训每天不超过 8 学时。 

五、学习形式及要求 

各地各用人单位或个人可结合实际，采取线上、线下形式，

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，选择从事住建领域教育培训的继续教

育基地开展专业科目培训（继续教育基地名单可在福建省继续教

育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）。按照谁培训谁负责的原则，各继续教

育基地应做好课件审核工作，上线前应组织专家评审，把好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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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、政策关、意识形态关，确保课件质量；开展线上培训的，应

采取相应防多视频同时播放、防拖曳进度等措施，并加入考试环

节（不少于 10 道题），确保培训效果；不得开展直播等无过程性

记录的线上培训。其中面向全省培训的机构应提交《福建省继续

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接入申请表》（详见闽人社办〔2023〕222 号

文附件）。 

各地各用人单位在工作中遇到问题，请咨询省住建厅人事

处。 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59089，0591-87528900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11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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